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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认定和依法严惩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戚兵等人故意伤害案

[ 作者 ] 余剑 

[ 单位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摘要 ] 聚众型犯罪包括聚众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聚众故意伤害等，聚众型犯罪已成为当前严重暴力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之一，部分聚

众型犯罪还具有“涉黑涉恶”性质。该类犯罪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审判实践中该类犯罪案件的处理也颇多争议，因此，加强对该类型

犯罪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处理该类型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如何认定和处罚聚众型严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

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对于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聚众型犯罪;犯罪;故意伤害罪;刑法

       【案例要旨】聚众型犯罪包括聚众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聚众故意伤害等，聚众型犯罪已成为当前严重暴力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之

一，部分聚众型犯罪还具有“涉黑涉恶”性质。该类犯罪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审判实践中该类犯罪案件的处理也颇多争议，因此，加

强对该类型犯罪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处理该类型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对如何认定和处罚聚众型严重暴力犯罪

的首要分子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对于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案情简介】 2005年1月18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戚

兵、姜传富以及杨国才、戚德贵、林元祥（三人均在逃）前往本市七宝镇联明路317号一浅休闲中心浴场（以下简称“一浅”浴场）洗

澡。戚兵在浴场内强行索要浴资券并肆意殴打浴场工作人员耳光，无端滋事。继而由戚德贵前往“一浅”浴场网吧，叫来正在上网的被告

人姚传辉以及邰满英、“小宝”、“小李”、“张勇”等人。姚传辉等人赶到“一浅”浴场桑拿部大堂后，持随身携带的匕首等凶器与姜

传富以及林元祥等人一起在戚兵指挥下，在大堂内殴打、捅刺被害人滕弟弟和滕凤成，致被害人滕凤成因外伤致右胸背皮肤裂创伴右血气

胸，构成轻伤；被害人滕弟弟因刀伤致左颈侧、右背部、右大腿根部及左臀后多处软组织裂伤,构成轻微伤。随后，被告人戚兵、姚传

辉、姜传富等人又与持菜刀、铁棍等凶器赶来的“杨正庆”、“大强”等人在大堂外面的停车场内对浴场工作人员黄恒捷、滕国琰等人进

行殴打、捅刺。其中，戚兵持钢管，姚传辉持匕首、姜传富持铁锹共同对被害人进行伤害。戚兵还在伤害过程中大声指挥道：“朝死里

打”。戚兵、姚传辉、姜传富等人的伤害行为导致被害人黄恒捷头顶部、胸腹部等多处受伤，并因腹部被锐器戳刺伤及腹主动脉等致大失

血死亡；被害人滕国琰左手食、中、环、小指近节指骨与左第2、3掌骨外伤性骨折，构成轻伤。戚兵、姚传辉、姜传富等人在实施伤害行

为后均逃离现场。【审判结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戚兵在公共场所首先挑起事端，无故殴打他人，又实施了指挥其他十余名同伙持钢

管、匕首等凶器对被害人黄恒捷、滕国琰、滕凤成、滕弟弟等人进行殴打、捅刺的伤害行为，系本案共同犯罪行为的指挥者和积极参加

者。被告人姚传辉和姜传富均持械积极参加了共同伤害行为，主观上具有伤害浴场工作人员的故意，客观上与其他同伙配合、呼应，导致

被害人黄恒捷因被伤害而死亡、被害人滕国琰、滕凤成轻伤、被害人滕弟弟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均系本案共同犯罪行为的积极参加者。对

被告人戚兵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姚传辉、姜传富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据此，一审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戚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姚传辉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被告人姜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戚兵、姚传辉、姜传富的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意

见】一、准确认定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本案是一起由聚众寻衅滋事导致故意伤害的案件，三名被告人以及其他在逃的同案犯实施了共同

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在此类案件中，包括聚众斗殴转化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中，准确认定各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

用，准确认定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是对各名被告人准确定罪量刑的关键。本案中公诉机关将戚兵列为第一被告人，起诉书指控戚兵纠集

姚传辉等人实施共同故意伤害行为。戚兵辩称其没有实施纠集行为，后面赶来持械殴打浴场工作人员的姚传辉等人都不是他通知的。本案

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被告人戚兵没有具体实施通知姚传辉等人赶到浴场参与殴打的纠集行为。戚兵的辩护人提出因为不能认定戚兵为纠集

者，因此不能认定其为本次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本案判决依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九十七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关于首要分

子的解释，认为主犯、首要分子是指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聚众犯罪的纠集者为首要分子。纠集者的提法



是实践中将纠集行为实施者上升为法律概念。因此，在聚众犯罪对首要分子的认定中，不宜仅认定某被告人为纠集者，而是应当将纠集行

为作为判断某被告人是否是组织、策划、指挥者的依据之一。对于在聚众犯罪中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即使没有实施具体的纠集

行为，也应当认定为首要分子，而对于并非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仅奉命去通知其他同伙参与共同犯罪的，虽实施了纠

集行为，也不应认定为首要分子。据此，本案判决没有认定戚兵系本案聚众行为的纠集者，而是依据本案事实，认定其为共同伤害行为的

指挥者，从而认定了其在本次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地位。二、准确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首要分子的地位认定被告人首要分子的地位，必须

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这一事实依据应当建立在全案经查实的证据之上。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认定聚众犯罪首要分子作为组织、策划、指

挥者的地位和作用的证据，不能仅仅局限于证明其在本次作案现场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的证据，如在现场直接实施殴打行为的证据或者在现

场直接实施指挥行为的证据等，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这是因为，在审判实践中，聚众暴力犯罪现场往往十分混乱，各名被告人

之间对在现场殴打行为具体实施情况的供述往往不相一致，而实践中被指控为首要分子的人往往不亲自动手或者其在现场实施的具体殴打

行为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强调现场证据，就很难准确认定首要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可能放纵聚众犯罪首要分子这类应当

严厉打击的对象。本案判决在认定被告人戚兵本次共同犯罪的指挥者地位时，就综合运用了案件的起因、发展和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戚兵

平时在团伙中所处的地位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从而为认定戚兵为聚众犯罪首要分子以及对其进行严厉处罚提供了充分有力的证明依据。

三、准确界定聚众犯罪首要分子的罪责本案属于带有流氓恶势力性质的团伙聚众犯罪，该类犯罪历来就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点。

对于被告人戚兵这样的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应当依法严惩，戚兵应当对其指挥、纠集、策划的犯罪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承担完全的刑事

责任。准确界定聚众犯罪首要分子的罪责，必须正确认识聚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正确界定聚众犯罪首要分子与致人死亡的加害行为的

直接实施者的罪责大小。对于被告人聚众对被害人进行伤害，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与一人或者两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杀害他人相比

较，其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往往更为严重。对于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不能因为其没有直接实施具体加害行为，就可以认为其犯罪行为

情节并非特别严重。本案在大堂打斗时，戚兵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手，没有直接实施加害行为，但综合全案事实来看，没有戚兵的指挥，

其他同案犯就不可能实施加害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戚兵作为本案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其罪行和其主观恶性均极其严重，据此，本案

判决依法对被告人戚兵进行了严厉处罚。【附录】编写人：余剑  刑一庭助理审判员裁判文书案号：（2005）沪一中刑初字第210号合议

庭：审判长 倪金龙合议庭成员：沈黎，余剑（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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